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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客户CLIENTS

……



案例

开立预付款

《银行保函》

A公司
（受益人）

F公司违约，A公司

发函要求B银行支

付150万

F公司 Z担保公司
《委托担保协议》

B银行
提供担保

《通知函》、《律师函》要

求F公司将与保函等额的保证

金150万元支付至Z公司

收到《通知函》——抗辩： J公司违约在

先，F公司已起诉J公司，申请延期支付

收到《律师函》——向F公司支付与保函
等额的保证金150万元



      思考：

1.保证金质押的设立方式有哪些？

2.担保公司可否在代偿之前起诉债务人要求
交付保证金？



工程保函法律研讨会

欢迎各位扫码加入工程保函法律研

讨会，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建议

欢迎可以在本群里提出来讨论！

本群也将不定期为大家提供工程保

函相关法律的资讯信息和研讨会，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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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有关保证金的变化



《民法典》之非典型担保

融资租赁

保理

所有权保留

让与担保

非典型担保

债权人就特定物享有的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权利，如符合法律规定的公示要求，可以发生对抗效力，

保证金
质押



《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之解读

指和担保人的其他责任财产相区别特定化

指债权人通过占有或控制账户实现排除

第三人对于这些金钱的支配可能性
实际控制

金钱质押的特殊性



司法解释之解读

账户

特定化

资金

特定化 2

1 账户特定化

如开设专用存款账户，或保证金分户，非
一般结算账户。

资金特定化

账户内资金不用于非保证业务的结算，如

无法证明保证金账户的资金变动与保证业

务相对应时，难以认定为特定化。



司法解释之解读

保证金质押

不等于

保证金固定化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54号



司法解释之解读

一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

设立专门的保证金账户

并由债权人实际控制。

二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

将其资金存入债权人设

立的保证金账户。

三

       在银行账户下设立

的保证金分户。

当事人通过交付保证金或者将保证金存入特定账户来提供担保的

三类情形



司法解释之解读

02

03

01

保证金交付

当事人约定“未经质权
人同意，出质人不得使
用保证金账户的资金”

保证金账户一直用

于保证业务

质权人对保证金
账户采取冻结、

查封等措施



司法解释之解读

       保证金质押的本质是以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作为质物，相较于其他

以折价、变价、拍卖为债权实现路径的担保方式，质权的实现无需经过

变现，具有便捷高效的优点。

       如保证金质押能有效设立，则产生担保物权效力，债权人就可保证

金账户内资金优先受偿，也具有排除第三人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案例 L银行、S银行、D公司执行异议

案号：（2021）甘01民初812号

L银行 法院D公司

S银行

诉请：确认L银行对账号为

9319××××0011的保证金

账户内资金享有质权并解

除该账户的查封、冻结。

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

自D公司将保证金存入的

保证金账户，作为保证金

质押担保，保证金账号为

9319××××0011。

借
贷
纠
纷

财产保全



案例

裁
判
要
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L银行对D公司名下9319××××0011账户中的款项是否享有

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本案中，协议签订后，D公司依约定在L银行开设案涉账号。案涉账户户口代

码为单位活期保证金。审查案涉账号的交易信息，案涉账号内资金的进出为保证金

的存入和扣划，未用于非保证金业务的日常结算。另，合同中约定D公司授权L银行

对未按期偿还贷款的客户欠款本息可在案涉账户中直接进行扣划，履行过程中L银

行亦实际取得的案涉账号的控制和管理，符合金钱质权的移交占有。

      综上，L银行对案涉账户内的资金依法享有质权，具有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民

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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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与相关概念比较



保证金的常见类型

期货保证金

信用证开证保证金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工程保证金

按揭贷款保证金

租赁保证金



案例 D公司、F公司合同纠纷

案号：（2022）粤 0307 民初 9445 号

D公司 法院F公司

S银行

诉请：判令F公司立即向D

公司退还投标保证金人民

币500000元及支付利息。

经法院调解，F公司退还D公司保证金

2021年10月，F公司向D公司发送的招标文件，D公司按

招标文件要求向被告缴纳50万元投标保证金，并将投标

文件发送至F公司。

2021年11月，F公司告知D公司上述招标项目延缓，将退

还D公司招标保证金，D公司按要求填写向被告邮寄《投

标保证金退款申请函》，但F公司至今仍未向D公司退还

投标保证金。

事
实
情
况



订金

订金是一方当事人为交易需要而向另一方当

事人交纳的金钱。

概念

订金只是一个习惯用语，而非法律概念，一般情况下，

订金作为预付款，不具有担保的功能，交易成功充当

货款，交易失败应全额返还。



诚意金

最早用于房地产行业，指的是当事人通过缴

纳一定数额的货币，约定在将来的一定期限

内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

概念

诚意金的法律性质，还需根据具体案情具体分析，其

仅能表明一方或者双方具有签订合同的意向，不具备

担保的效力。



定金

《民法典》

       第五百八十六条 【定金】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

为债权的担保。定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   

       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是，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

之二十，超过部分不产生定金的效力。实际交付的定金数额多于或者

少于约定数额的，视为变更约定的定金数额。

定金



定金罚则

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

者违约，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定金应当

抵作价款或者收回
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

违约，无权请求返还定金



保证金与定金

区别

定金具有双向惩罚性，保证金为担保功能。
1

定金合同自交付时成立，保证金质押需满

足质押的生效要件

2

定金数额存在法定的最高额限制，保证金

作为担保物权与被担保的债权有关。

3



违约金

《民法典》

       第五百八十五条 【违约金】第五百八十五条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

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

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

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

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

履行债务。

违约金



保证金与违约金

03

02

违约金依据违约条款，
违约时支付
保证金依据质押合同
向保证金账户转入或
交付

违约金是为了制裁违约行为
保证金是为了提供担保

违约金是诺成生效
保证金应满足质权

的生效各项要件

01



定金和违约金的竞合

《民法典》

       第五百八十八条　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

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

       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的，对方可以请求赔偿超过

定金数额的损失。

法律规定



押金

       押金是质押担保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为了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

人或者第三人将一定数额的金钱移交债权人占有，在债务人不履行合

同的债务的时候，债权人可从押金中优先受偿，一般用于租赁行业。

押金

特定情形下，债权人可以没收债务人的押金，作为债务

人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用以弥补债权人的损失。



小结

       保证金、订金、诚意金、定金、违约金、押金无论是从

内容上还是法律后果上都有明显不同，需知悉其性质及区别，

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为适合的进行适用，方可降低法律

风险，保障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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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的设立方式与注意事项



保证金质押设立

《民法典》

       第四百二十七条 【质押合同】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

式订立质押合同。

       质押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

       （一）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

       （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三）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等情况；

       （四）担保的范围；

       （五）质押财产交付的时间、方式。

质押合同

保证金质押应

签订质押合同



保证金质押设立

保证金账户

> 开设保证金专户

> 实际控制和管理保证金账户



案例 Q银行、T银行、S担保公司执行异议

案号：（2021）青2523民初856号

Q银行 法院S担保公司

T公司

诉请：判令Q银行对S担保

公司提供质押担保账户内

的保证金在债权范围内享

有优先受偿权。

证明S担保公司以其在Q

银行处开立的账户内的资

金为Q银行向T公司发放

的700万元贷款提供了保

证金质押担保

《保证金质押合同》

S担保公司向该账户存入资金
1900万元，且起诉之日该账户
内资金为1600万元。



案例

裁
判
要
点

     Q银行主张其对S担保公司提供质押担保的账户内的资金在以上费用的

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经查，该账户内现有资金与《保证金质押合同》

中约定的存入资金不符，且远高于本案标的额和约定的本案保证金数额，

又因该账户已为多笔借款提供担保，本院认为该账户为一般账户，不应认

定为特定化的保证金专用账户，本院认为Q银行对S担保公司提供质押担保

的账户内的资金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故对Q银行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例 X银行、Z公司、R担保公司执行异议

案号：（2020）最高法民申5346号

Z公司 法院R担保公司

X银行

《动产质押合同（保证金类）》

借
贷
纠
纷

R担保公司在Z公司指定

的案外人A银行开立保

证金账户

申请执行

提请执行异议，被法院以账

户为R担保公司所有，Z公司

未实际控制为由驳回异议。

Z公司提请执行异议之诉

二审法院支持Z公司诉请



案例

裁
判
要
点

      虽账户系R担保公司开立，其对该账户本应享有自由支取的权利，但《动产质

押合同（保证金类）》约定，该账户中的款项，未经Z公司书面同意，在主债权清

偿前，R担保公司不得支取或要求返还已交付的保证金，同时依据Z公司与R担保公

司的约定，R担保公司应在Z公司授权的案外人A银行开立账户，用于保证金质押担

保，R担保公司授权A银行作为账户管理控制者，对账户内保证金行使质权人权利。

由此可见，Z公司已取得案涉保证金账户的控制权，实际控制和管理该账户。

      同时，因R担保公司工作人员疏忽，存在重复存入730万元的情形，经Z公司授

权的A银行同意，R担保公司将该730万元及存入后产生的利息481084.73元转出，

进一步证明9371账户由Z公司管控的事实。



保证金质押设立

公示登记 保证金设立质押并没有公示登记的要求，但

根据《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动

产融资统一公示系统提供保证金质押公示登

记业务。



保证金质押设立

       保证金质押登记可以

通过互联网电子登记公示

方式透明质物的权利状况，

弥补转移占有公示方式的

不足，保护各方交易主体

的合法权益。



案例 W银行、Z银行、P担保公司执行异议

案号：（2022）鄂05民终101号

W银行 法院P担保公司

Z银行

诉请：确认W银行对保证

金账户内资金享有质权并

排除Z银行强制执行的权利

P担保公司分别为案外人

A公司和B公司提供保证

金质押担保，分别向两保

证金账户各存入保证金。

借
贷
纠
纷

申请强制执行

且以质权未办理登记

进行抗辩

法院查明：A公司的

贷款已清偿完毕，B

公司的贷款未清偿。



案例

裁
判
要
点

     1.对于本案所涉为A公司的保证金，主债务已清偿完毕，故为该债务提供担保

的保证金质押合同亦履行完毕，该保证金不再具有担保功能，其作为P担保公司账

户内资金，Z银行作为确定的P担保公司债权人，有权对上述账户内的资金采取强制

执行措施。

     2.对于本案所涉为B公司的保证金，现主债务仍未清偿完毕，故该保证金仍然具

有担保功能，故W银行对该账户保证金享有优先受偿权，享有排除Z银行对该保证

金强制执行的权利。

     另，本案所涉保证金已经汇入保证金账户，Z银行提出的质权未办理登记而无

效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保证金质押的注意事项

办理公示登记

增加一定的对抗效力保证金账户的开立

在指定银行开立专门保证金账户

以债权人开立最优

保证金账户的管理

债权人对保证金账户的管理遵循

与保证业务相关的原则，专户专

用，不得用于日常结算。

完善保证金质押合同的条款设置

如保证金账户的设立，保证金缴存

比例，保证金缴存数额，保证金缴

存期限，保证金质权的实现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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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

1.保证金质押的设立方式有哪些？

2.担保公司可否在代偿之前起诉债务人要求
交付保证金？



律所简介

卓建所是一家快速发展的大型合伙制综合型律师事

务所。目前，卓建已形成人员超过500人，执业律

师超过300人的规模。

截至2022年3月，已设立广州分所、深圳龙
岗分所、西安分所、重庆分所、中
山分所、马鞍山分所、东莞分所、
福建分所、杭州分所等十余家分所。



       卓建所金诚律师团队是卓建所

金融法律事务部下属专业团队之一，团

队长期服务于包括银行、融资担保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

在内的类金融机构，多年来长期密切关

注着金融行业的最新法律发展动向和积

极参与相关法律实践。未来，金振朝律

师团队也将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创

新服务形式，以期为客户提供更专业、

周到的法律服务。

团队概况



卓建金诚律师团队是卓建金融法律事务部旗下的专业团队之一，

是一支专注于金融担保法律服务的专业律师团队

使命：防控法律风险，为客户创造价值

愿景：打造国内一流的金融担保律师团队

价值观：专业、诚信、高效、创新

服务范围：融资担保公司法律顾问、民商事诉讼（仲裁）、投融资

法律调查、担保方案设计、制度或者合同起草/审核、 法律培训 

增值服务：法律资讯、法规手册 、赠送书籍         

团队概况





感谢您的观看与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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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金律师：13537718723
      和助理：18824246626
邮箱：jinzz@lawzj.cn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2003号
国银金融中心大厦11-13层


